
中化国际（控股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尽职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中化国际（控股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、

客观、审慎的原则，对公司提交的《关于下属公司中化健康收购中化

青岛保税公司 10%股权的议案》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审阅，现就本

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、上海

证券交易所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2、公司下属公司中化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交易对价人民币

200 万元收购中化青岛保税公司 10%股权后，中化青岛保税公司成为

中化健康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可以有效满足中化健康自身业务经营需

要，更充分发挥中化青岛保税公司作为中化健康美元贸易平台的作

用。 

3、通过对公司提供的议案资料及对上述交易事项的审阅，我们

认为上述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。经审阅本次交

易相关的审计评估报告，我们认为评估假设前提合理，评估定价公允。

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有助于下属公司中化健康

业务发展，因此同意此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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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化国际（控股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29日 


